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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17年
江苏省教学成果奖推荐工作的通知
 
各学校：
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认真做好2017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人〔2017〕1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我市2017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
1、 学习宣传

各学校要认真组织教师学习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13〕1号）和《省教育厅关于认真做好2017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充分认识评选教学成果奖在教学实践、改革、研究中的引领激励作用。
2、 推荐申报
各学校在组织学习的基础上，鼓励教师积极申报，并按要求将成果名称、主要完成人、申报表等在本单位公示不少于7日，于3月9日将如下材料报送局人事科，联系电话：87728131。
1.《2017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申报项目汇总表》一份，含电子稿；

2.《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申报表》及所申报教学成果报告（不超过3000个汉字）各一式十份，含电子稿；

3.具体教学成果及其获奖证书复印件、有关评价意见等（1套，编印目录，统一装订成册）。

详细申报材料要求见省教育厅评选通知附件5。

3、 组织初评
省教育厅分配我市推荐名额：基础教育类8项、职业教育类2项。市教育局将在各学校推荐的基础上，按照省有关教学成果奖评选要求组织初评，择优向省推荐。

附件：省教育厅关于认真做好2017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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